《贵州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政策解读

为实现我省风电、光伏发电为主的新能源产业大规模、高比例、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项目建设管理，贵州省能源局印发了《贵州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从三个方面对文件进行政策解读：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
近年来，我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实现了跨越发展。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成为全国光伏竞价项目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并网率最高的省份，2020年底光伏累计装机达到1057万千瓦，风电累计装机达到580万千瓦。风电、光伏发电为我省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占比、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进入新发展阶段，为积极主动适应“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实现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高质量发展，促进新能源产业与我省“一二三四”工作思路紧密结合，推进新能源与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融合发展。贵州省能源局认真研究出台了《办法》，这对规范有序、科学合理统筹风电、光伏发电协调、绿色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二、《办法》的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办法》共分为九章四十三条，对我省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建设如何统筹、年度建设规模如何配置、项目核准备案过程中如何分级管理、项目建设运行调度如何实施及监督等管理工作涉及的主要方面逐一进行了规定。
第一章为“总则”，主要说明了《办法》制定的法律法规依据、原则等整体内容。
第二章为“规划管理”，规定了风电、光伏发电项目规划阶段如何管理，明确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全省风电、光伏发电规划项目库，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
第三章为“年度管理”，明确了申报要求和申报程序，规定省级、市级、县级能源主管部门的相应职责。
第四章为“核准备案”，明确投资主体完成项目核准（备案）的时间期限，明确各级能源主管部门核准（备案）职责。
第五章为“建设管理”，明确投资主体开工前手续办理、施工期管理、电网企业职责以及项目配置储能的相关规定。
第六章为“运行调度”，明确电网调度机构落实全省风电、光伏发电消纳主体责任，指出投资主体信息报送、凝冻严重地区的风电项目冬季需采取抗凝措施。
第七章为“竣工验收”，明确投资主体组织完成竣工验收后报省级能源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章为“监督管理”，明确投资主体在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开发、变更、建设阶段相关要求，指出各级能源主管部门对于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监督、统计、管理职责。
第九章为“附则”。
三、《办法》的主要特点
《办法》贯彻新发展理念，吸收了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借鉴了省外先进管理经验，充分总结近年来省内各级能源主管部门、重点新能源开发企业管理经验，对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提出了更为明确具体的要求，使项目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合理。
(一）强化统筹管理。按照“统筹协调、合理布局、节约用地、保护环境、安全高效”的原则，《办法》明确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全省风电、光伏发电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结合全省电力发展目标、电网新增消纳能力、非水电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目标等，确定年度建设规模和具体项目，并对项目遴选条件进行了细化。
（二）注重发展实际。《办法》考虑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前期工作实际，对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时间进行了要求；明确分布式光伏发电实施分类分级管理，确保省级、市级、县级能源主管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三）体现高质量发展理念。《办法》强调项目建设时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安全高效原则。强调“三同时”制度体现了绿色发展；项目配套送出工程建设体现了共享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要求，结合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有关规定，合理规划建设适当规模新型储能，体现了协调发展。
